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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就 2017年 1月 5日的「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提交意見書 

 

政府於去年 12月展開為期六個月的「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諮詢，香港的社會服

務界多年來一直關心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發展，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作為社

會服務機構的聯會組織，亦積極回應是次退休保障改革的諮詢。社聯於諮詢期間

推動「退休保障全城傾」計劃，與各持份者討論退休保障改革的議題，此外所參

與的「民撐退保社福聯盟」更收集了超過 15, 000 支持全民養老金的意見書回應

是次諮詢。社聯綜合各持份者表達的看法，並分析現時退休制度的問題後，提交

了下列的意見回應諮詢文件: 

 

1. 與全民養老金相關的建議 

社聯認為推行全民養老金是解決現時長者養老保障不足的最有效辦法，因此提出

兩項與推行全民養老金相關的意見： 

 

建議一：社聯認為退休後的得到穩定的基本收入保障，是一項無分貧富的權

利。免審經濟查，讓所有長者領取劃一及足夠水平的全民養老金方案，是有

效確保長者入息得到保障的制度。因此香港應設立不設入息及資產審查，每

位長者領取劃一金額，水平不少於每月 3500 元1的全民養老金制度。 

 

建議二：不同民間融資方案都顯示全民養老金制度切實可行，具可持續性，

政府應盡快提出可行的全民養老金融資方案供市民討論。 

 

2. 與優化其他養老支柱相關的建議 

社聯亦認為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必須要透過多條支柱的模式，多層次的解決長

者退休的問題。因此亦提出九項與其他退休支柱相關的建議: 

 

建議三：政府應放寬長者申請綜援的資格，包括容許與家人同住的長者獨立

申請綜援，及提升長者申請綜援的資產限額，使有需要的長者能夠得到適切

的援助。 

 

建議四：政府應盡快取消「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俗稱「衰仔紙」) 的申請程

序，建議長者個案申請時只需一般經濟審查及由申請人聲明作實有否得到其

他人的支援，無須要求他人(子女)證明有否向受助人提供經濟援助。 

 

建議五：政府應設立公共信託人管理強積金，並讓其參與提供預設投資策略，

透過規模效應，為市民提供管理費低廉、投資回報及風險合理的強積金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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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六：除設立公共信託人外，政府應推動各種減低強積金行政費的措施，

包括降低預設投資策略的最高管理費，以及成立中央系統集中管理與強積金

相關的行政工作 (例如收集供款)。 

 

建議七：政府應推行公共年金計劃，讓市民於退休後，把強積金的權益轉化

為每月的穩定收入。 

 

建議八：政府應立法取消強積金中僱主供款與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抵銷的機

制。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主要是作為解僱後的失業補償，與強積金作為退休

保障的功能不能互相取代，取消抵銷機制既合乎情理，在社會上亦有廣泛的

共識，政府沒有理由再拖延。至於如何達成此目標，社會上已開始有不同的

建議，例如成立失業保險制度取代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失業保障功能。現

階段社聯對任何能加強保障僱員的退休保障和失業保障的建議，均持開放態

度，只要合乎公平、公義的原則，政府應積極研究，並與市民共議達成目標。 

 

建議九：政府應研究如何鼓勵市民作自願性的退休儲蓄，包括審視各種須作

資產審查的福利或公共服務制度，對市民作自願性退休儲蓄的影響。 

 

建議十：政府應就未來的醫療及長期護理的需要進行規劃，確保未來有足夠

的財政投入、人手，及土地，提供足夠及適切的服務。 

 

建議十一：由於上述範疇所涉範圍甚廣，政府應設立相關的諮詢和規劃平台，

與醫護、社會服務及相關的界別及民間團體，共同探索、討論和規劃未來發

展方向、政策和服務。 

 

3. 總結: 

香港多年來一直都未有建立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社聯認為推行全民養老金制度

是改善現時養老制度的有效辦法。根據顧問公司撰寫的報告，市民在是次諮詢中

共向政府提交了共 18,000 份意見書，當中有約九成回應諮詢文件的意見書也支

持推行全民養老金方案，黃於唱教授加權分析諮詢期間由學術機構進行的 7項民

意調查後，亦發現約有 6成市民支持全民養老金制度，可見社聯提出改革養老金

的方向，亦為大部份市民所認同。 

 

社聯期望政府認真看待退休保障改革的迫切性和市民在諮詢中表達的意見，盡快

建立無審查、所有長者領取$3,500劃一水平的全民養老金制度，輔以優化現時其

他各條退休保障支柱，以從多層次上滿足長者退休的需要。 


